陕西易普电子有限公司                                                                www.xawebs.com

域名注册合同
甲方：                                       乙方：陕西易普有限公司（西安主机） 
签订地点：中国
西安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第一条  合同项目与定义
本合同中“双方”仅指本合同的缔约方，即上述甲方和乙方。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双方申明，双方都已理解并认可了本合同的所有条款及内容，同意承担各自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忠实地履行本合同。
第二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对所注册的域名具有所有权。
可以在域名注册之后的有效期内，自由转移或过户域名。
正确提供注册域名所需填写的信息。
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完全责任。

甲方申请域名注册应遵守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所申请注册的域名，应该没有侵犯乙方或者任何第三方的权利。如果该申请注册的域名侵犯了乙方或者任何第三方的权利，由甲方承担一切责任。
按时缴纳所需的费用。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交费，被视为自动放弃所注册域名，        Internet域名管理机构InterNIC或CNNIC有权取消该域名的注册。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配合甲方查询选定合适域名。 

为甲方办妥注册域名所需的全部手续，将域名注册完毕。
负责用户注册域名的日常维护和管理，保证域名注册期限内的正常使用（不包含自主管理域名）。

代理甲方支付Internet域名管理机构所需的有关费用。

乙方以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向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履行了有关义务后，因域名注册管理机构的原因造成甲方域名注册争议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按照本合同收取相关费用。
费用及支付方法

本合同所涉及的费用金额一律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本合同涉及的费用共计
       元。
第四条  延续和终止
4-1  本合同到期，双方对本合同没有争议，本合同自动顺延，甲方向乙方支付下一年度的域名注册费。如双方认为某些条款需要修改，届时双方另签合同。
如果在合同期间或期满之后甲方需要乙方的其他服务，双方另签合同。
本合同签订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但应当以书面形式确认。
发生下列情形本合同期限则按照以下情况计算：

4-4-1 双方协商一致变更本合同期限；

4-4-2 甲方严重违反本合同，乙方提前终止合同；

4-4-3 合同约定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期限。
第五条  保密
任何一方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以任何方式获知的另一方商业秘密或其他技术及经营信息均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任何其他第三方透露或泄露，但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经另一方书面同意的除外。

第六条  合同的解释、法律适用、生效条件及其他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电信管理部门的规定和计算机行业的规范。
在合同执行期间，如果甲方将域名转移到除乙方以外的其他域名服务器，本合同即告解除。
未经双方协商一致，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不可转移、许可给第三方。
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签约方各持一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第七条 域名列表
	域名类型
	域名名称
	域名单价
	购买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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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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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陕西易普电子有限公司        西安主机

Address: 陕西省西安市汉城南路129号昆明大厦2101      PC:710077

Tel: +86 29 88384839  84283667          Fax: +86 29 8838483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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